天津市建筑工程职工大学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天津市建筑工程职工大学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二、需求清单
（一）项目概况
为适应学校依法治校、规范管理、防范法律风险的需要，结合学校建筑行业办学特色及实际业务需求，拟采购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由专业律师事务所为学校提供全面、及时、专业的综合性法律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服务，为学校业务范围活动和内部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问题，提供口头法律意见或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2.起草、审查、修改学校在经营、管理以及对外业务中各类合同、协议、章程、规章制度及其他法律文件。
3.代理学校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仲裁、行政复议及调查、取证、诉前调解等与诉讼/仲裁相关的法律事务。
4.就学校可能面临的纠纷进行法律论证，发表律师意见，拟制争议解决方案及调解协议。
5.协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法律培训及指导，进行专题法律讲座，提高学校职工的法律意识；
6.根据学校要求出具律师函；
7.根据学校需要，参与学校对外谈判、项目论证等涉法事务，审查或准备所需的各类法律文件、提供现场或远程法律支持；
8.协助学校处理投诉或赔偿事件，人员伤害事故、参与处理劳动人事争议、合作纠纷等突发事件；
9.接受学校邀请，提供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习实训、知识产权等相关的专项法律服务；
10.承办学校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二）项目预算
本项目预算控制价为每年人民币4.6万元（含税）。
（三）服务期限
服务期为贰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四）支付方式
具体支付节点及比例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五）技术商务要求
1. 供应商资格要求
（1）律师事务所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具有法律执业资格的非法人专业服务机构，能够依法以参选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截止比选应答文件投递截止日成立时间须满足一年及以上；提供年检合格的执业许可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专职律师人数不少于20名；
② 参选人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至少包含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签章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或提供比选应答文件投递截止日前3个月内开具的银行资信证明，或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③ 参选人应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提供近6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税收缴纳凭证，或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④ 参选人应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2年12月1日至今)无违法违规记录；违法违规记录是指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参选人需提供自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至比选应答文件投递截止之日期间对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信用中国查询网址：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5。
⑤ 具备为事业单位、高等院校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熟悉教育行业及建筑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⑥ 能为本项目组建不少于3人的固定服务团队，团队成员均持有律师执业证，并指定一名执业经验丰富、协调能力强的律师作为项目负责人；应明确一名常驻或主要对接律师，负责日常联络与事务处理。
（2）项目负责人律师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 政治素质良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
② 持有律师执业证，执业年限不少于5年，身体健康，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
③ 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④ 熟悉事业单位、教育系统事务及案件办理流程，具有教育、建筑工程或相关领域法律服务经验，具备处理复杂法律事务的能力。
2. 项目技术需求
（1）参选人应在天津市设有常驻服务机构，对教育系统单位尤其是学校的管理及建设工程领域法律法规有较深入研究；
（2）中选方应根据学校需要，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顾问律师应根据学校需要不定期到校提供服务，临时事务须提前一天通知对方；
（3）中选方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服务时效要求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般合同审核或法律咨询在2个工作日内出具法律意见；重大合同审核或重大事件法律咨询，3个工作日出具法律意见；学校遇突发危机事件，3小时内律师出面参与解决；其他事项由双方协商确定时间期限。
三、其他说明
本采购需求书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选方应严格按照需求内容履行义务。学校保留对需求内容进行合理解释与适当调整的权利。


采购人：天津市建筑工程职工大学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022-23015817

